
6 大會第十六屆會

一六六O（十六）．裁軍問題 二．請裁軍委員會參照此項報告，採取其認爲適

大會，

歡迎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

聯邦政府談判結果，雙方同意應達致普逼與徹底裁軍，

且已同意裁軍談判所應遵循之原則，

察悉兩國政府願在一適當機關內恢復裁軍談判，

但該機關之成員仍待兩者協涵，

認爲兩主要當事國務須協議並接受一個談判楓

關，

鑒及兩國談判之成功已導致原則方面之協議，

一．茲敦促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及蘇維埃社會主義

共和國聯邦政府就談判槻關之成員問題設法達成協

議，務使彼等及世界上其餘國家咸能認爲滿意；

二．希望此項談判立即開始並導致雙方同意之建

議提交大會，

三．請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

國聯邦政府將此項談判結果在第十六屆會閉會前向大

會報告。

一加六一年十一月..::..十八日，

第一0六七次全體會議。

一六六四（十六）．裁軍問題

大會，

確信亟應採取一切措施，以制止核武器之繼續試

驗並防止核武器之更廣散佈，

深知不擁有核武器之國家在此種措施之擬訂及實

施工作中有重大利害關係，並負有重要之任務，

深信此等國家所採取之行動，可使各核國家就停

止一切核試驗及防止核國家數目增加二事，較易達成

協議，

察悉關於舉行調査之建議，其目的在於查明不擁

有核武器之國家在何種情況下可能願作明確之承諾，

不製造或以他種方法取得此種武器，並且拒絕將來在

其領土內爲任何其他國家接受核武器，

一．請祕書長儘早進行此種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

至連於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報告裁軍委員會；

當之進一步措施；

三．促請各核國家對於本決議案之實施，予以最

充分之合作與協助。

一汜六一年十..::..月四日，

第一 0...l::-0 次全體會蟻。

一六六五（十六）．防止核武器之

廣泛散佈

大會，

覆按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決議案一三八 O

（十四）及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一五七六

（十五），

深信擁有核武器之國家即將增多，勢將擴大與加

強軍備競賽，並加重避免戰爭及建立以法治為基礎之

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圉難，

認爲需要附有視察與管制辦法之國際協定，使生

產核武器之國家不將此種武器交由任何尙無此種武器

之國家管制，並使尙無此種武器之國家不製造此種武

器，

一．促請所有國家，尤其是目前已擁有核武器之

國家，壺其最大努力，務求締結一國際協定，依其中

規定核武器國家承允不將此種武器交由任何尙無此種

武器之國家管制，並不將製造此種武器所需之情報送

交此等國家，乂尙無此種武器之國家承允不製造此種

武器或以其他方法取得此種武器之管制；

二．請所有國家合作以求實現此項目的。

一汜六一年十.::.月四日，

第一0--1::-0~全髖會蟻。

一七二一（十六）．外空和平使用之
國際合作

A 

大會，

認識人類對促進外空和平使用之共同關切及在此

重要方面加強國際合作之迫切需要，

相信外宰之探測與使用應限於造輻人羣，加惠各

國，不問其經濟或科學發展情形如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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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請各國採納下列原則，俾於探測及使甩外空

時有所遵循：

(a) 國際法，包括曝合國憲章在內，對外空及各

天體一體適用；

(b) 外空及各天體可任由各國依國際法規定探測

及使用，不得爲任何國家所專有；

二．請外宰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研究因探測及使

用外室所可能產生之法律問頲並提出報告。

一汜六一年十,:;;..月二十日，

第一0八五次全惶會議。

B 

大會，

認爲聯合國應爲外宰和平探測及使用之國際合作

之集中黠，

一．請凡發射物體進入軌道或越出軌道之國家迅

速經由鉍書長向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提供情報，

以便登記；

二．請祕書長設一公開登記處，登錄依照上文第

一段提供之資料；

三．猜外室和平使用問頲委員會與祕書長合作並

充分利用祕書處之楓盤與資源，從事下開事項：

(a) 與與外空問頲有關之政府組織及非政府組織

保持密切聯系；

(b) 辦理各國政府所自願供給有關外空活動之資

料之交換事宜以補助現有之技術及科學交換，而不與

之相重複；

(c) 協助研究促進外空活動國際合作之措施；

四．復請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將其爲執行比

等職務所作之安排以及其認爲和平使用外空方面之重

要發展，向大會具報。

一汜六一年十.:::..月 .:::..+a,

第一 0 八五次全髖會議。

C 

大會，

欣悉由於外空方面之進步，氣象科學與策象技術

顯已突飛猛晉，

深僧在気侯研究及氣候分析方面之國際合作，必

能使全世界均蒙其利，

一．建議各會員國及世界氣象組織與其他適當專

門擴關，根據外空發展情形，早日對下列措施作詳盡

之研究；

(a) 促進大氣科學與技術之程度俾對影囓氮侯之

基本物理力獲有較多之知識，並使大規模之照候改造

亦有可能；

(b) 發展現有之天氣預測能力，並幫助各會員國

通過區域氮象中心對此穰能力作有效之利用；

二．請世界氣象組織酌視需要與聯合國敎育科學

文化組織、其他專門楓鬩、政府組織及國際科學聯合

會協進會等一類非政府組織諮商，向其各會員國政府

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三十四屆會提出一項關於達到

此等目的之適當組織與財政辦法之報告書，以供大會

第十七屆會作進一步之審議；

三．請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，於其認爲適當

時，檢討，比報告書，並向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大會提

出其意見及建議。

一汜六一年十.;:::..月二十日，

第一o,、五次全惶會蟻。

D 

大會，

相信衛星通訊之方法應在實際可行範圉以內立即

以普及全球不分彼此爲基礎，供諸世界各國，

深信有先作準備以謀建立有效操作衛星通訊之需

要，

一．欣悉國際電訊同盟計劃於一九六三年召集特

別會議，從事分配外空活動所用之無線電頻率帶；

二．建議國際電訊周盟於該會議中討論太空通訊

中需要國際合作之諸項問題；

三．鑒悉通訊衛星由聯合國及其主要槻關及各尋

門楓關在業務及情報需要方面使用所可能產生之重要

性；

四．請特設基金會及技術協助擴大方案諮商國際

電訊周盟，於會員國爲調査其通訊需要及發展國內通

訊設備，以便能對太空通訊作有效使用而申請技術協

助或其他協助時，予以同情之考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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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．請國際電訊同盟酌視需要與各會員國、聯合

國敎育科學文化結織、其他專門楓關、政府組織及國

際科學聯合會協進會所屬太空研究委員會等一類非政

府組織諮商，就此等提議之實施惰形向經濟暨社會理

事會第三十囚層會及大會第十七屆會提出報告；

六．請外空和平使用間頲委員會於其認爲適當

時，檢討此報告書並向經濟暨肚會理事會及大會提出

其意見及建議。

一汜六一年十.::.月..::.十日，

第一0八五次全性會鋮。

E 

大會，

覆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一四七二

（十四），

察悉外空和平使用問頲委員會委員於一九六一年

年底任期屆満，

閱悉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之報告書， 1

一．決議，大會決議案一四七二（十四）所列外

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各委員繼續櫓任委員，並為承

認自該委員會成立以來聯合國會員國增加之事實計，

另增查德、迦納、蒙古及獅子山爲該委員會委員；

二．請委員會於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舉

行會議實行大會決議案一四七二（十四）所指定之任

務，檢討本決議案所規定之各項活動，並提出該委員

會認爲適當之報告書。

一加六一年十二｝l..::.十日，

第一0 八五．大全體會議。

一七二二（十六）．裁軍間題

大會，

察悉繼續軍備競賽實爲全人類之重大負擔並使世

界和平充滿危楓，至深焦慮，

深知其在聯合國憲章規定下所負之裁軍責任，

査前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決議案一三七八

（十四）內促請各國政府對於普逼徹底裁軍問頲力謀積

極解決辦法並希望在最短可能期間即可詳細訂出並議

定促成在有效國際管制下普逼徹底裁軍之辦法，

對於儘速實現該決議案所載目標一事深感關切，

1 大會正式祀錄，第十六届會，附件，議程項目二十一，

文件 A/4987。

涯
早

備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美利堅合衆國

就有關裁軍及在一適當模禱內恢復談判事交換意見後

向大會提送之報告書，2 至爲満意，

一．歡迎該報告書所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

邦與美利堅合衆國兩國政府聯合聲昉之祿定裁軍談判

原則；

二．建議依擄各該原則談判普遍徹底裁軍；

貳

認爲儘早恢復談判在有效國際管制下普逼徹底裁

軍實屬必要，

鑒於所有國家對於裁軍談判均感十分關懷，

一．認可業已商定之裁軍委員會組織，由下列國

家組成之：巴西、保加利亞、緬甸、加拿大、捷克斯

拉夫、衣索比亞、法蘭西、印度、義大利、墨西哥、

奈及利亞、波蘭、羅馬尼亞、瑞典、蘇維埃社會主義

共和國聯邦、阿拉伯聯合共和國、大不列顛及北愛爾

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；

二．建議委員會將此事視爲極端緊急之問頲進行

談判，以期根據聯合聲明之議定原則，尤須參照原則

中之第八段，達成在有效國際管制下普逼徹底裁軍之

協議；

三．請委員會一俟達成此項協議立即向大會具

報，無論如何至遲應於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前向原有

裁軍委員會提送進度報告書；

四．請祕書長向委員會作必要協助並供應必要勞

務。

一汜＊一年十.:::.月.:::.十日，

第一（）八五次全體會議。

一七二四（十六）．阿爾及利亞問題

大會，

業已討論阿爾及利亞問頲，

覆按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五一四

（十五），其中宣佈有迅速無條件終止各種形式之殖民

主義之必要，

2 同上，議埕項目十九，文件 A/48790


